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校区38号楼前苗圃绿化种植项目                                                         


招标公告
岭南招字[2023]第02号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是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科技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现拟对“清远校区38号楼前苗圃绿化种植”项目（项目招标号：LNCG2023002）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单位：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二、招标项目内容：清远校区38号楼前苗圃绿化种植项目
三、招标需求：详见附件。

    四、项目地点：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
五、项目工作要求：

1、项目承包方式：包安全、质量、工期、苗木、运费、增值税普通发票、其它辅助材料、文明施工及养护6个月。

2、所有树木必须是一年以上的假植苗（袋苗）并按照甲方要求和绿化施工图进行施工。
3、合同签订后，中标单位需在合同签订后25个日历天内按合同约定的品质、数量及验收要求完成全部合同货物的送交，并能提供正常使用。特殊情况时，经招标方确认后可相应延长供货期。
六、投标报价及说明：

1、计价方式：固定含税单价×实际工程量。

2、投标报价方式：按招标单位给出的报价清单格式。

3、报价包括内容：固定含税单价（工程所需人工、材料、增值税发票、各种机械费用、赶工费用、文明施工费用、安全措施费、保洁费用等一切费用。）

七、投标要求：
1、投标单位必须是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需附上公司简介、注册资金、营业执照副本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公司，包括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及该法人参股公司不可在本招标中同时投标。
2、投标单位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企业资质。
3、投标单位具有良好的信誉，管理和技术力量较雄厚的单位，具有固定的施工技术人员，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投标单位须在广州市、清远市或其周边城市内设有长期售后服务机构，工作日内的上门服务时间不超过4小时。
4、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转包给第三方，否则视为违约并按违约处理，并承担由此为招标方带来的全部损失。
5、投标方须以书面形式提供服务承诺函及培训方案。在质保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中标单位应在接到招标方通知后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给予响应。
6、投标人投标即同意认可本文件及附件的全部内容。
八、投标文件要求：
1、*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和要求，编写投标文件，其内容如下：a投标书及投标书附录；b授权书（如有）；c公证书（如有）；d投标担保；e标价的工程量清单（纸质版以及电子版光盘）；f施工组织设计；g施工进度表。
2、*投标人需将投标文件，包括：投标文件一式三份（1正2副）要求集中密封包装（封装处需加盖公章）；于2023年01月12日下午17：00前将投标资料交送到甲方指定报送地点，过期无效，未看现场报价无效。
3、凡不按以上要求报送的投标文件，均作不合格文件处理，招标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其开标资格，且不退回所报送的所有投标文件。 
九、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1、招标文件发售时间为：2023年01月04日至2023年01月06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2、招标文件售价每份为人民币壹佰元整（￥1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十、现场踏勘考察：

2023年01月10日下午17:00前，投标单位为了能够对工程现场和其周围环境有全面的了解，可自行在其投标书提交之前到现场考察，投标单位现场考察前，请与招标单位联系，确定考察时间。
十一、招标答疑或澄清时间：

2023年01月10日下午17:00前以邮件形式文字说明
联系人：孙老师：020-22305912/13533948277
专用邮箱：cgb@lnedugroup.com

十二、投标文件交送：

1、投标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492号图书馆大楼903室
2、投标截止日期：2023年01月12日下午17：00前

3、联系人： 现场联系：温老师 18603041455
商务联系：孙老师：13533948277
监督投诉电话（集团监察审计室）：020-22305883/020-22305586

4、开标时间地点及方式：邀标人另行安排。
十三、结算方式：

1、招标方以转帐方式支付合同款。

2、合同款结算方式：项目完成并经双方验收合格后，招标单位自收到中标单位提供的有效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后于20个工作日内支付实际结算总金额款项的95%； 余下实际结算总金额款项的5%为项目质保金，待货物使用满一年后如无质量问题，招标单位凭中标单位提供的等额有效财务收据在20个工作日内结付。
3、中标方提供的发票专用章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双方签订的有效合同专用章的单位名称一致。

十四、其他说明：

投标单位自行考虑施工期间影响单价的各种因素，无论是受市场涨价还是现场条件影响或受不可预计的因素影响，招标项目价格均以投标价格为准。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2023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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